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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山園全紀錄 

陳 星 宇 • 黃 梓 松  

十年前的一個春天，一個看起來普普

通通的善心老嫗，燃起了整個苗栗縣社會

福利機構的發展。 

83 年 4 月的一個早上，謝戊妹女士逕

自的走進社會局辦公室，同事們正忙著自

己的事，誰也看不出她的來意，或要辦什

麼事？因為社會局裡每天有不知凡幾的民

眾會來洽公？她找了一個同仁說：「想要找

局長談事情」，同事先問清楚她找局長有何

問題需要解決？或許可以代為回答，那就

不用勞駕局長了，接著她說：「我想捐一塊

地給縣政府蓋安養中心」，同事著實嚇了一

跳！這個看來不甚起眼的婦女是何等的人

物？同事心裡納悶著，一個看似平凡的婦

女，怎麼看都不是有錢人，能捐什麼地出

來？莫非是一小塊地處偏僻的不毛之地？

還是這婦女精神有問題？但礙於人家一片

好意，只好引見至局長室。 

婦人見到局長後說：「我有一塊二千多

坪的地，在大坪頂（註一）附近，想要捐

一半給縣政做安養中心，另一半蓋精神病

療養院，請局長去看看適不適合？」局長

一時也無法確定可不可行，立即找業務主

管進行了解；經實勘堪察現況，土地位於

縱貫線（臺三線）旁，地勢平坦方正，隔

街正面對國小（註二），四週環境清幽，交

通便利，絕對是塊老人休養的好地點，立

即交待業務單位著手進行洽談。 

經過了細節的確認後，謝女士同意將

約二千坪的不規則的土地合併後分割成方

正的二塊地，便於規劃興建，遂於 83 年 5

月 1 日完成土地捐贈手續，縣府正式著手

進行土地開發及地上物興建事宜，開啟了

本縣社會福利設施的先河。隨後，本縣身

心障礙發展中心、婦幼福利服務中心（含

緊急庇護中心）、老人福利服務中心、老人

養護中心均相繼完工啟用，本縣社會福利

硬體設施完整且完備，實可歸功於謝女士

的善舉而觸發了整個福利網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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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之發生必有其深層的原因，學

者解釋「動機」一詞，謂一個人的內在作

用力，它觸發一個人的行動，並導引該行

動朝某一方向進行的一個內在想法；對個

人慈善行為的解釋或背後動機，大都以「利

他」行為來詮釋較為大眾所接受。但晚近

許多學者以社會交換理論、成本報償理

論、公共財模型……等理論來解釋人們的

捐贈行為，認為捐贈行為之動機是利他也

利己的結合行為，不可全然歸納為利他或

利己（李如婷，2003）。 

陳依玲的研究中，認為捐贈行為的動

機可分為： 交換：受週遭朋友捐助行為

的影響、募款人的要求請託、自己曾受人

幫助、回饋社會心理、受宗教力量的感召、

稅捐減免…… 利他：受公民社會運動的

影響、體認人間苦難、人應該互相幫助、

捐款是個人習慣…… 自 利：助人讓自己

覺得是個有用的人、現在幫助人以後人也

會幫助我…… 認同機構：受創辦人的感

召、機構聲譽好、認同機構的服務理

念……。 

本案捐贈人時年已 82 歲，女兒均已出

嫁成家立業，膝下有一子，但不幸罹患精

神疾病，謝女士深感來年不多，子雖已娶

妻，但仍不免憂心其子之生活照顧問題，

希望可藉由捐贈行為來換取政府承諾。一

方面希望政府可以興設老人安養中心，另

方面希望政府可以興設精神療養院所，讓

自己的後代有所寄託；另其心存慈悲的捐

贈行為也可獲得實現。 

有許多附近民眾認為，以其在縱貫線

旁的 2 千餘坪土地，市值至少可以賣到 5

仟到 6 仟萬，供其獨子後半輩子生活及療

養綽綽有餘，捐給政府也不見得可以承諾

照顧其子一輩子，她的捐贈行為讓鄰里百

思不得其解。在她於 83 年 5 月寫給縣長的

一封信中，可窺知一二，內容略為： 

本人有一塊土地約 1 千坪，在新英國

小對面，地面平坦、空氣新鮮、交通便利，

曾有人問及割讓買賣事，本人無動於衷。 

本人早年前便有一願望，在此地設立

一所養老院或療養所，來安養老人生活起

居，雖多次向本市有關機關探詢，但得不

到回音，甚至指示本人將土地出售後捐款

籌設等語，不夠熱忱。本人年紀已高，認

為此法不符本人理想，以致一直耽擱下

來。本縣雖有老人活動中心的成立，但沒

有養老院設施，故本人決意再提出願望：

本人願意提供 1 千坪土地，籌設養老院，

造福老人晚年生活。 

由信中可以得知，謝女士不全然是為

了自己或其後代著想，否則，變賣土地的

錢足以讓後代生活照顧無虞。她也知道自

己的土地是塊好地，然三番兩次的到各機

關提議捐地都得不到滿意的答復，可見政

府機關對捐地的態度過於保守，雖最終得

到社會局的認可，但卻折騰的繞了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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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才完成了她捐地蓋安養中心的畢生願

望。 

在捐助土地手續完成後到正式興建，

尚有許多行政事項需著手辦理，如興建計

畫及構想的草擬、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把

原本屬於農業用地之基地變更為特定目的

事業用地）、山坡地開發建築許可免受十公

頃限制之核准、委託設計、高壓輸電線遷

移協調、排水設施、鄰地協調、申請雜項

建照、申請建築線、建築執照等證照、工

程發包……等不勝凡舉的事項待處理。 

經費方面，縣府並無足夠財源可支

應，遂依內政部獎助作業要點製作計畫書

圖等文件，以爭取上級補助。本案除本府

自籌款 352 萬外，獲內政部全力支持興

建，第一期工程補助 6,115 萬元，第二期

工程補助 1,852 萬元，第三期綠美化工程

補助 890 萬元，總計獲內政部補助八千八

百五十七萬餘元。連同本府自籌款，總工

程經費逾九千餘萬元，上級經費的支持，

是戊山園得以順利興建完成另一個不可或

缺的重要因素。 

在各項申請核准文件辦妥及經費獲內

政部核定後，終於等到正式興工動土的時

候了，85 年 2 月春節剛過，得標廠商－任

發營造公司的員工，早已遠從臺中到達工

地，準備蓋出苗栗第一座老人安養中心。

86 年 7 月第一期工程完工，安養中心外觀

已具雛型，接著辦理第二期工程發包施

工，為期一年。週邊綠美化工程及內部設

施於二期工程完工後接續辦理，一座占地

1,000 坪，總樓板面積 1,400 坪，可容納 100

個床位的老人安養中心終於在 86 年 11 月

落成。 

本安養中心全名為「苗栗縣社區老人

安養中心」，縣府為紀念捐地人謝戊妹女士

及其子呂定山先生之善舉，另予命名為「戊

山園」永誌其善行，以供為後人景仰感念

之用，現戊山園之名號在縣民眼中，早已

取代正式名稱，成為本縣安養中心的代名

詞了。 

我國公設民營之首案，雖可遠溯民國

74 年臺北市政府的委託案，但各縣市政府

的落差較大，縣（市）長、社政主管的理

念、縣內可資委託的社會福利服務機構、

團體的質與量……均是開辦的重要因素

（劉淑瓊，2001）。臺灣省各縣（市）之情

況確實如此，公辦民營的腳步一直遲滯不

前，但戊山園在完工後次年 5 月，就完成

了本縣首宗的委託民間經營案，在本省各

縣（市）亦屬風氣之先，許多縣（市）社

政單位相繼前來參訪或索取資料，對政府

稍早提出之「小而能」、「政府再造」、「企

業型政府」，或晚近提出「新中間路線」、「推

動社會福利事業民營化、社區化」政策，

均起了一定的帶頭作用，甚至實施期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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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還略早，可謂本省開辦公設民營

之先河。 

縣府對公設民營所持的理由為：「自行

經營需自行編列預算支應，含人事、業務、

修繕、膳食、水電……等費用損益均由本

府自行攤負。如採委託經營方式可節省上

項開銷，但服務品質較難控制，二者各有

利弊。衡酌現有縣庫負擔及不增加人力原

則下，似以委託經營為宜」（苗栗縣政府簽

陳）。 

87 年 3 月，在委託經營方向確立後，

即辦理招攬非營利組織、機構委託公告，

其申請資格限定為：一、依法登記之財團

法人或公益社團法人。二、委託服務項目

符合其章程及業務項目。三、組織健全並

有依法定期向其主管機關報備業務推展狀

況之證明文件。四、依法處理財務並具有

配合辦理受託事項之資金者。五、申請委

託文件經董（理）事會議同意，並報知其

主管機關。六、具有辦理委託服務工作之

執行能力者。經公告截止後，計有苗栗市

農會、仁德醫事專科學校、海青老人養護

中心三單位送件登記參與。 

接著，遴選委員審查委託民間經營

案，攸關重大，必需做到公平、公正、公

開三原則，最後是由本府主任秘書古鎮清

先生擔任召集人，本縣議會議員乙名，並

敦聘慈濟大學黃旐濤教授、中華經濟研究

院黃耀輝教授、玄奘人文學院李鍾元教授

等三名學界人士擔任審查委員，縣府對第

一次的委託民間經營案，可謂慎重其事，

務求圓滿。評審結果，海青老人養護中心

獲較高分數，決選為本縣第一個民間經營

的機構。 

87 年 6 月，戊山園在海青老人養護中

心的規劃下，開始正式營運。服務對象包

含： 列冊低收入戶之老人。 列冊低  收

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且乏人照顧之身心障礙

者。 需緊急保護安置之老人。 非中低 

收入戶之老人及身心障礙者。 受暴、性

侵害之婦女。主要服務內容為：老人養護、

喘息服務、老人保護、文康服務、物理治

療、志願服務、社會福利外展服務、遊民

暫時收容……等工作。 

目前戊山園院民概況，總收容人數共

90 人，進住率約九成（滿床數 103 床）。

其中公費安養個案 54 人，緊急安置 2 人，

自費養護、安養個案 34 人。如以個案經濟

狀況來分，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合計 58

人占 65%，非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合計 32

人占 35%；就健康情形而言，持有身心障

礙者 69 人占 77%，非身心障礙者 21 人占

23%。其中男性 61 人占 67%，女性 29 人

占 33%；60 歲以上者 66 人占 73%，未滿

60 歲者 224 人占 27%；戶籍在本縣者 85

人占 94%，外縣市僅 5 人，比例甚低。 

戊山園目前之工作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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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戊山園工作人員配當表 

職稱 人數 職稱 人數 職稱 人數 

執行長 1 出納 1 看護組長 1 

主任 1 護理長 1 看護工 11 

社工員 2 護士 7 廚師 1 

會計 1 支援組長 1 送餐員 5 

照顧服務員 39 職訓員 1 合計 73 

（擴大就業員） （1） （社會役男） （3） （志工） （26） 

註：（）者為非長期固定之正式人力。 

營運時期的困難部分，中心主任描述

如下： 

戊山園人力配置情形，符合內政部頒

訂老人福利機構設立標準，唯實際運用時

看護工人力略顯吃力。因中心經費不足，

政府委託養護的個案費用較低，且就醫時

的特別看護費無法支付，無經費可雇用多

餘人力補充看護工。另外，部分家屬配合

度太差，有的送來後就不聞不問，有的積

欠養護費，有的院民發生意外或病危等狀

況無法連絡到家屬……令中心相當頭疼，

找警方協助通常得到的結果是虛應故事一

番，這二方面的問題是中心較棘手的事（戊

山園賴碧霞主任訪談）。 

戊山園開辦至今已有 7 年的時間，期

間在全體工作人員努力和縣府各單位配合

之下，各項設施和營運漸次趨於完善，面

對本縣高齡化人口急速增加及民間機構進

入福利市場，構成良性競爭環境，唯有不

斷改進和成長，始能擦亮「戊山園」這塊

招牌，而且需樹立第一個政府委託民間經

營成功的典範，可謂責任重大、意義非凡，

預見未來戊山園的發展有下列數端： 

一、 成為本縣區域性老人安養護

之網絡中心 

本縣歷任縣長均以建構三大區域社會

福利網為政策願景，希望可在本縣山線、

海線、中港溪線各設立一個老人安養護中

心，解決本縣老人照顧問題，戊山園的營

運總算對政策願景踏出了一小步。在現有

基礎上，發展成三大區域的網絡資源中

心，可達到資源共享的目的，也可在經驗

傳承上居於指導的地位，讓本縣的社會福

利事業齊頭並進，追求最佳照顧品質。 

二、朝特別養護市場邁進 

近年，發現愈來愈多的需特殊照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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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現，如失智症老人、特殊疾病老人、

精神病醫後照顧之老人……等，在本縣仍

無專門院所可供使用，造成家屬照顧上極

大的壓力和負擔。基於本縣民情保守，生

活能自理之老人進住率偏低，未來對特殊

照顧之老人需求，勢會成為發展的項目之

一。 

三、加強專業人力 

臺灣社會已朝專業化方向發展，戊山

園之工作人員雖也具專業背景，但在福利

事業的競爭中，仍需進一步加強，以提升

照護品質，針對招募、在職訓練、本職教

育、幹部培訓及志工訓練……等項目，禮

聘學界或實務界專家教授相關專業知能；

縣內各有關福利事業人員對訓練課程有興

趣者，亦可報名參加，讓資源有效運用。 

四、充實志願服務人力 

廿一世紀，臺灣正邁向市民社會，志

願服務可說是市民社會的基石（邱汝娜 

2003），本縣尚處農業為主縣份，人們對市

民社會的現代思潮所知不多，仍停留在街

坊老友的互助，或對親朋的協助為主。對

參與組織性的志願服務仍興趣缺缺，未

來，志願服務人力的擴大參與是不可忽略

的發展項目之一，藉由志工人力。可對家

庭照顧者直接幫助，減輕其照顧負擔；讓

居家老人獲得較專業的照顧，使其晚年生

活獲適度尊重。 

五、加強外展服務 

近年，政府推動福利社區化、在宅服

務等政策，但鄉鎮專業服務人力明顯不

足，推展不易，且老人進住機構的比例畢

竟有限；而機構擁有專業人力和培訓機

制，二者如能相互配合，共同推動社區化

政策，對老人照護網的建立必可達事半功

倍的效果，未來，參與外展服務，有效運

用現有人力資源，將是機構發展的有效途

徑。 

戊山園的興建，不論政府或民間、中

央或地方、機構或社區，都付出極大的時

間和人力通力完成，但上天總不從人願；

捐地人謝戊妹女士，不幸於 86 年 5 月 24

日辭世，享年 86 歲。 

她等不及親眼看到戊山園的完工、落

成即撒手人寰，現今看到這棟建築，令人

景仰她的慈悲和遠見，將她的善行闡揚記

錄，只是唯一可以寬慰她在天之靈的一點

心力罷了。 

謹以此文獻給謝女士。 

（本文作者：陳星宇現任苗栗縣政府社會

局局長；黃梓松現任苗栗縣政府社會局

課長暨明新科技大學老服系兼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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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戊山園正面外觀 

 

圖二 戊山園大廳院民休閒交誼情形 

註釋 

註一：大坪頂位於苗栗市南方臺地，地勢高亢，臺地上有陸軍營區、公有公墓、看守所

等大面積使用設施，戊山園位於中央地帶，鄰近與學校、民宅為鄰，環境佳。 
註二：新英國小，是座老學校學生不多，現僅每年級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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